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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泉实业 600212 *ST江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谦 陈娟

电话 0539-7100051 0539-7100051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江泉工业园三江

路6号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江泉工业园三江

路6号

电子信箱 jiangquan600212@126.com chen66511@126.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04,107,961.20 298,314,557.02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56,170,479.41 252,445,388.74 1.4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0,083,482.88 151,633,923.93 -2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449,191.53 6,644,899.83 -4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26,346.98 6,190,197.50 -4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389,172.81 -2,824,811.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6 2.82 减少1.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7 0.0130 -48.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7 0.0130 -48.46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1,13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深圳景宏益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 13.73 70,280,485 0 无 0

朱玉文 境内自然人 1.61 8,229,000 0 无 0

达孜县欣新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1.55 7,924,400 0 无 0

熊礼文 境内自然人 1.29 6,583,814 0 无 0

郑文宝 境内自然人 1.07 5,486,600 0 无 0

吴冕 境内自然人 0.96 4,888,800 0 无 0

宁波益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 0.83 4,255,400 0 无 0

宋莉 境内自然人 0.71 3,658,000 0 无 0

陈根辉 境内自然人 0.64 3,258,400 0 无 0

朱林 境内自然人 0.57 2,92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景宏益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宁波益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一

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是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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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7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密渡桥路1号白马大厦12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8,404,8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48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赖志林先生主持，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820,558 99.7548 517,140 0.2169 67,200 0.0283

2、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820,558 99.7548 517,140 0.2169 67,200 0.028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李勤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

237,839,895 99.763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

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1,032,300 98.1517 517,140 1.6356 67,200 0.2127

2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

理业务的议案

31,032,300 98.1517 517,140 1.6356 67,200 0.2127

3.01

关于选举李勤女士为

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31,051,637 98.212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永祥律师和蒋赟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祥源文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00576� � �证券简称：祥源文化 公告编号：临2021-050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7月19

日在杭州市白马大厦12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7月13日以电子邮件

等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讨论并投票

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原独立董事刘启亮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及所担任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董事会同意增补李勤

女士为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后的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为赖志林、燕东来、王力群、李勤、侯江涛、刘为、王衡，主任委

员：赖志林；

2、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侯江涛、王力群、赖志林，主任委员：侯江涛；

3、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李勤、侯江涛、赖志林，主任委员：李勤；

4、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王力群、李勤、赖志林，主任委员：王力群。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董事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03876� �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1-063

债券代码：113534� � �债券简称：鼎胜转债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本次使用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6,900.00万元，

期限12个月。

●公司于2021年7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在保障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6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为125,

400.00万元，每张面值100元，共计1,254万张，发行价格为100元/张，期限6年。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124,459.06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19年4月16日出具了《验证报告》（天健验（2019）82号），经其

审验，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并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润州支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

元）

承诺使用募集资金

（万元）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投入进度（%）

1

铝板带箔生产线技术改

造升级项目

45,983.63 41,300.00 8,608.71 20.84

2

年产6万吨铝合金车身

板产业化建设项目

58,730.84 54,100.00 1,994.51 3.69

3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29,059.06 29,059.06 100.00

合计 134,714.47 124,459.06 39,662.28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尚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的总额为0万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公司决定使

用不超过6,9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

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解决公司暂

时的流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 公司将严

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 若募集资金项

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

进度。 同时，公司将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日常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

债券等的交易。

四、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1、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不超过6,9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使用不超过6,9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要，有利

于节约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

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600547� �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公告编号：临2021-044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26 － 2021/7/27 2021/7/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H股股东的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不适用本公告， 具体可参阅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6月10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473,429,525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23,671,476.25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26 － 2021/7/27 2021/7/2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本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A�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黄金集团青岛黄金有限公司、山东黄金（北京）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

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

1）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待该类股东转让股票时，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

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

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045元。

（3）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

规定， 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5元。 如

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其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A�股股票（“沪

股通” ），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按 A�股股票名义持

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对于沪股通投资者投资

公司 A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045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议规定

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企业或个人可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议待遇的申请，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议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其他投资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

自行缴纳。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资本运营部）

联系电话：0531-67710376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柏特”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11,226.888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296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利柏特” ，股票代码

为“605167”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

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4.84元/股，发行数量为11,226.8882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7,858.888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368.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22.6882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104.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7月16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00,861,104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88,167,743.36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80,896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875,536.64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确认，3,18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3,32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

照《发行公告》和《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按

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另有5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其所

对应的股份数量1,485股为无效申购，对应金额为7,187.40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1,225,397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54,330,921.48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485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7,187.40元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配售

数量（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售

数量（股）

放弃认购

数量（股）

1 李强 李强 A572651483 297 1,437.48 0 0 297

2 王致勤 王致勤 A302357198 297 1,437.48 0 0 297

3

泰安泰山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

泰安泰山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

B882837973 297 1,437.48 0 0 297

4 朱立地 朱立地 A465266212 297 1,437.48 0 0 297

5 周伟成 周伟成 A256617963 297 1,437.48 0 0 297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8]142号，以

下简称 “《业务规范》”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

142号，以下简称“《配售细则》”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82,381股，

包销金额为882,724.04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6%。

2021年7月2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

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 系 电 话 ：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

021-2321990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0日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1]�

2061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

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

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

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

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倍杰特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

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4,087.6366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0.00%，本次公

开发行后总股本为40,876.366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

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

为204.3818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

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3,106.6048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776.65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

在2021年7月26日（T+2日）刊登的《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2021年7月21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中证网（www.cs.com.cn）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7月21日（T-1日，周三）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

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0日

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霍普股份”、“发行

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１１５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老股转

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６０．００

万股，

发行价格为

４８．５２

元

／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

，

０６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１００％

。

根据《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上海霍普建筑

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５

”位数

４１８６３

，

６１８６３

，

８１８６３

，

０１８６３

，

２１８６３

，

１０４５０

，

３５４５０

，

６０４５０

，

８５４５０

末“

６

”位数

６３７８８４

，

８３７８８４

，

０３７８８４

，

２３７８８４

，

４３７８８４

，

５９７５３６

末“

７

”位数

５６１０６６１

，

０６１０６６１

末“

８

”位数

９２６０４３０４

，

０５１０４３０４

，

１７６０４３０４

，

３０１０４３０４

，

４２６０４３０４

，

５５１０４３０４

，

６７６０４３０４

，

８０１０４３０４

末“

９

”位数

０１２１３８４１０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霍普股份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１

，

２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

５００

股霍普股份

Ａ

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公告的

《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

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

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

２０２１

］

１８６９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

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

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２

，

５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本次公

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

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发行数量为

１２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

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６２．５０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１２．５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刊登的《张家港中环

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周三）

０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６

日）披露于五家网

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